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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

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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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
若 干 措 施

一、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点项目建设

（一）营造公平有序市场准入环境。

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商务局，

责任单位：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。以下均需各县市区政府、管

委会落实，分工中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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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（三）提升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乡水务局）

（四）鼓励民营企业投资能源领域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能源局）

（五）支持民间投资参与乡村振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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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（六）增强制造业项目核心竞争力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七）引导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建设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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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二、鼓励民间投资积极盘活存量资产

（八）积极谋划申报民营基础设施REITs项目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济宁监管分局）

（九）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国有存量资产盘活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国资委，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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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支持民营企业开展自身存量资产盘活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行政审批服务

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能源局，责任部门：

人民银行济宁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济宁监管分局）

（十一）促进盘活存量和改扩建有机结合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，责任单位：市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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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三、加大民间投资项目政策保障力度

（十二）强化民间投资项目服务保障。

（牵

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能源局）

（十三）加强民间投资项目用地支撑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）

（十四）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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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十五）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。

（牵

头单位：市财政局）

（十六）完善民间投资项目融资对接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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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人民

银行济宁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济宁监管分局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十七）支持民间投资创新融资方式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财

政局、人民银行济宁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济宁监管

分局）

（十八）降低民间投资招投标交易成本。

（牵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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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）

四、优化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环境

（十九）深入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。

（牵

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）

（二十）强化国有企业引导带动作用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国资委）

（二十一）健全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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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

服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二十三）引导民间投资科学合理决策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二十四）畅通民间投资问题解决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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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五、健全完善民间投资促进工作机制

（二十五）强化工作任务目标引导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

革委）

（二十六）建立跟踪调度评估机制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二十七）抓好民营企业队伍建设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工商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二十八）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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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，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

大数据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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